
課程/活動同意書

課程約定與退費規範

報名光遠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舉辦著作權或其他權利，其相關權利均歸光遠心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所有，該內容之管理及處理，均依光遠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有關之規定辦理。

㈡本人參與本課程過程中，不得以任何照片與影音方式記錄課程內容。因課程取得之資料，

亦不得交付、公開或洩漏予第三人或為任何侵害光遠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權益之行為。

㈢本人同意完成報名此課程後，即同步成為光遠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會員，享有會員相關

權益與義務。

㈣本人同意參與線上輔助課程，以增進課程學習效果，線上課程之有效學習期限，依當年度

光遠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最新規定為準。

㈤本人同意本梯次課程下述購買規範：

1. 報名課程後之課程資格，僅限定當梯次課程使用。
2. 因課程未達開課人數而無法開課，可申請已繳金額全額退費。
3. 所有課程一旦參與，不論天數，該階段課程皆不予退費。
4. 如因不可抗力之因素（如颱風、水災、地震…）導致無法開課時，本公司保有主動辦理
退費之權利。

5.報名課程後，若因個人因素需有異動，須於課程三天前主動提出異動申請（退費、延梯
及轉讓），否則視同放棄課程權利，不得要求退費、延梯、轉讓或補課。

6.課程三天前『退費』申請說明：因故無法參與課程者，需於開課三天前主動提出申請辦
理退費，退費金額為實收金額之90％，且扣除已領取或已使用因報名課程獲贈之禮品（或
優惠券）原價金額後退費，逾期不受理。

7. 課程三天前『延梯』申請說明：因故無法參與課程者，需於開課三天前主動提出申請辦
理延至其他梯次，逾期不受理。

8.課程三天前『轉讓』申請說明：
（1）學員本人欲將A課程轉換為B課程：低價課程可申請轉換為高價課程（須依課程定價及
繳費規定補齊差額款項，不須另收取行政手續費$1000元），但不得申請轉換為低價或同價
課程。

（2）學員本人欲將原課程轉讓給其他學員：須收取行政手續費$1000元，並需填寫最新版
本「課程權利轉讓同意書」。

9.付款方式為刷卡者，若申請退費時，因退刷期限超過金融機構之規定，或因其他個人因
素造成無法退刷時，依當年度選擇付費方案（分期付款/一次付清）3%~12%不等之刷卡手
續費由退費方負擔。

㈥本人獲公司課程有關免費票劵或優惠劵時，如轉贈或轉售他人，應通知本公司承辦窗口，

如未通知而造成權益問題，則就轉贈或轉售雙方負起責任。

㈦對於課程中所獲知的學員個人隱私及個案的內容均列入保密責任，不得對外洩漏。

㈧若有本約定書未提及之課程相關規章，依當年度光遠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最新規定為準。

責任歸屬同意書

本人以學員身分參加由聖達瑪學院舉辦之相關性靈成長課程，並同意以下事項：



一、聖達瑪學院所舉辦之所有相關課程，皆會以學員安全為第一考量，但意外或受傷機會仍

無法百分百完全避免，為保障並維護自身安全，本人同意在課程開始前，會將身心狀況據實

告知主辦單位，在課程中，本人也會衡量自身的身心狀況，來進行課程活動，若課程期間身

心狀況有任何不適，本人會馬上主動告知課程中師資或工作人員。

二、本人在此豁免光遠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聖達瑪學院、以及其開課地點所屬單位對本人

在課程期間可能產生的任何醫療費用及意外損失的法律責任。

-----------------------------------------------------------------

客戶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條款

一、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實施，並為維護貴客戶/學員（以下簡稱甲方）的權益及光遠心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您服務之必須，就您所提供之客戶/學員基本資料及參加由聖達瑪學
院舉辦之相關性靈成長課程所拍攝之影片照片內容，讓您了解並同意如下:

(一) 甲方的基本資料系由光遠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含聖達瑪學院、光流聯合診所、岡

達造物及光遠心各業務分公司，以下簡稱乙方）得於營運範圍及營運期間內，基於合理關聯

之特定目的範圍內，分別蒐集，處理及利用包含但不限於甲方本人（或其代表人）之姓名、

身分證字號，其他足資辨識身分之證明文件、住址、連絡電話、電子信箱等資料。為履行本

公司基本契約、課程服務、行銷、活動訊息、課前通知、預約服務、平安保險、課後關懷服

務或辦理市場調查等目的。甲方得自由選擇填具個人資料，惟若其提供資料不足或有誤時，

本公司將無法申辦或提供完整服務。

(二) 因課程之舉辦場地可能在郊外，且有於郊外住宿數日之需求，為因應緊急狀況發生

時，乙方服務人員能及時採取相關必要之處置及管理，及甲方課程學習效果之考量，將由乙

方服務人員（含代理商）蒐集，處理及利用包含但不限於甲方本人（或其代表人）之職業背

景、課程主要訴求（個人問題）、健康狀況、經濟狀況、生活型態、人際網絡、個人喜好等

資料，提供予服務人員及師資於課前、課中、課後進行關懷與陪伴。

(三) 甲方瞭解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律向乙方請求查詢、補充、

更正、請求停止搜集、處理、利用或抹除其個人資料等權利。

(四) 共同行銷條款：甲方同意乙方為推介多元化商品服務，得利用上述甲方個人資料行

銷乙方關係企業、授權之總經銷商及經銷商暨委外服務廠商之商品或服務。除前揭事項外，

乙方非經甲方書面同意或法律規定，不得將上述個人資料提供予第三人。

(五) 甲方瞭解如其不願提供上述個人資料，或要求乙方停止處理、利用或抹除其個人資

料可能導致上述部分或全部之目的無法完成，而對其權利有所影響。

二、甲方參加由乙方舉辦之相關性靈成長課程所拍攝之影片照片內容，依本同意書所載之授

權標的以非專屬方式授權予乙方使用，內容如下：



第一條 授權範圍：甲方同意授權乙方在本同意書各條款範圍內，做下列之利用：

(一) 甲方同意授予乙方得重製、改作、編輯、公開展示、公開傳輸、散布上述授權標的

之權利。並限用於乙方相關營利事業單位機構團體露出之下列用途：

1. 刊物、平面廣告宣傳等。

2. 平面廣告出版物：廣告宣傳品等書籍、平面廣告宣傳等。

3. 電子媒體類：光碟、網頁、電視傳播、多媒體廣告宣傳等。

(二) 乙方利用或公開展示編輯物或製作衍生性產品時，無須再取得甲方之書面授權。

(三) 甲方同意授權乙方得重製、改作、編輯、公開展示、公開傳輸、散布上述基於授權

標的所製作出之編輯物或衍生性產品。

第二條 再授權禁止

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就上述授權標的再授權第三人利用。但基於上述授權標的之編

輯物或所製作出之衍生性產品，不在此限。

第三條 授權肖像權

甲方同意將所拍攝之個人肖像權全權委託給乙方使用，第三方未經乙方同意不得將此合約書

之授權標的物，於任何公開場所散播。

第四條 同意書之解釋及爭議處理

本同意書若有未盡事宜或不明之處悉依中華民國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本同意書如

有任何爭議，雙方同意先以協調方式處理，無法協調解決者，甲乙雙方同意以台灣台中地方

法院為第一審合意管轄法院。

第五條 同意書內容變更：本同意書之內容，非經雙方書面同意不得變更。

本人已具備充足合理的審閱本約定書所列條款期間，並已詳細閱讀、充分了解全部條款之權

利、義務，於勾選「我已經詳細閱讀活動須知」後，此約定契約即生效。如有不實，致發生

任何糾紛，應由立契約書人自行負責。

我已經詳細閱讀相關須知及同意書*


